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

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见 

 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与成都力鼎银

科股权投资基金中心(有限合伙)(以下简称“力鼎基金”)、上海赛领并

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(以下简称“赛领基金”)和拉萨智度德

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(以下简称“智度基金”)已经于 2014 年

9 月 23 日以现金收购方式取得德赛诊断系统(上海)有限公司(以下简

称“德赛系统”)25%、24%、13.5%和 7.5%的股权；公司与力鼎基金、

赛领基金已经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以现金收购方式取得德赛诊断产品

(上海)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德赛产品”)31%、30%、9%的股权(以下合

称为“现金收购”)。 

公司拟接受德赛系统和德赛产品由力鼎基金委派的两名董事通

过签署《授权委托书》，委托公司委派的董事代表其行使一切董事权

利，包括但不限于代其出席目标公司董事会会议、行使表决权、签署

董事会决议、签署与德赛系统和德赛产品生产经营有关或应政府部

门、监管机构要求需由董事签署的一切文件，对于公司委派的董事在

上述授权范围内处理的事务、作出的决定、代为签署的文件，力鼎基

金委派的董事均予以不可撤销地确认，并作为其最终意见(以下简称

“表决权委托”，与现金收购合称为“本次取得控制权”)。 

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力鼎基金、赛领基金和智度基金

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德赛系统 45%的股权，向力鼎基金、赛领基金购买

其合计持有的德赛产品 39%的股权(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”，与本次取得控制权合称“本次整体交易”)，同时向赛领基金、上

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( 以下简称“建新创投”)、智度基金非



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(以下简称“本次配套融资”与“本次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”合称为“本次交易”)。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募集的配套资

金扣除本次重组中介费用后将用于利德曼补充流动资金，募集配套资

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25%。 

表决权委托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本次配套融资合称为“本

次重组”或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”。 

公司分两个阶段先后实施的本次取得控制权及本次发行股份购

买资产的交易行为为本次整体交易的组成部分，但表决权委托或本次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其中任一交易未获得通过或批准，不影响另一交易

的实施。本次配套融资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础上实施，本次

配套融资实施与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，均不影响本次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的实施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所作解

释，鉴于公司就本次重组召开股东大会(2014 年 11 月 24 日)时适用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(2014 年修订)》(已于 2014 年 10 月 24

日颁布，将于 2014 年 11 月 23 日实施，以下简称为“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(2014 年修订)”》)，本次重组所涉表决权委托

无须再经中国证监会批准，本次重组所涉表决权委托将自公司股东大

会以特别决议批准之日追溯至《授权委托书》签署日生效。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召开。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按照

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本



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

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

券、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，选聘程序合规，评估机构及经办评

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

关系或冲突，具有充分的独立性。 

2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报告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

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、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、符合评估对

象的实际情况，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。  

3、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的定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

告的评估值作为参考依据，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，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定价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

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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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《关于评估

机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独立意

见》签署页)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独立董事姓名 签字 

王瑞琪 
 

苏中一 
 

马铭志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6 日  




